附件1：

在对浑江区司法局党组开展
巡察工作动员会上的讲话
（2024年4月23日）
区委第一巡察组组长  李惠波

同志们：
根据区委巡察工作安排部署，从今天起到7月12日，区委第一巡察组将对浑江区司法局党组开展常规巡察。会前，巡察组已向陶明刚同志传达了张海同志在区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三届区委第三轮巡察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和区委常委、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伟同志在三届区委第四轮动员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后，浑江区司法局党组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为开展好本轮巡察工作，我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巡察工作的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在今年年初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司法局党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巡察监督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主动性，与区委第一巡察组共同完成好本次巡察任务。
（一）开展政治巡察，是深化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求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巡视是政治巡视，本质上是政治监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本轮巡察，将自觉对标对表这些新要求，以具体求深入、以精准求实效、以常态求长效，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照被巡察党组织的职能责任，深入查找政治偏差，重点发现和推动解决影响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三力”，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
（二）开展政治巡察，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本轮巡察，将持续传导“严”的主基调，牢固树立“全周期管理”理念，紧盯司法局主责主业、紧盯全面从严治党主要矛盾、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精准发现问题、严肃反馈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督促司法局党组进一步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三）开展政治巡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巡察工作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精准发现和推动解决问题，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本轮巡察，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为关注重点，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重点巡察什么、纠正什么；坚持依靠人民，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巡察工作全过程，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拓宽群众反映诉求、参与监督的渠道；坚持接受人民检验，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巡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以实实在在的巡察成效取信于民。
二、突出巡察监督重点，聚焦职责使命精准发现问题
本轮巡察的重点是“四个聚焦”，这里再就一些重点问题强调一下。
（一）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贯彻落实方面。一要重点了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情况。重点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部门本领域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区委历次全会等重要会议精神，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区出台的重要文件和制度，加强机关政治建设，强化机关政治属性、开展党性教育等情况。二要重点了解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党管保密的政治责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责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情况。三要重点了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具体要求，履行本部门职能责任情况。重点看党组（党委）发挥领导作用，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执行本部门（单位）“三定”规定、履行自身职责，推进落实全面依法治区工作，推进基层治理工作，信访工作开展等情况。
（二）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方面。一要重点了解“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情况。重点看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执行民主集中制、选人用人、作风建设等情况。二要重点了解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情况。重点看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对违规违纪问题处理、支持纪检监察组开展工作、学习党章党规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等情况。三要重点了解纪检监察机构落实监督责任情况。重点看开展政治监督、日常监督、监督党组（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执纪问责、开展警示教育等情况。四要重点了解依法廉洁用权，整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情况。重点看依规依纪依法用权、廉洁自律等情况。五要重点了解担当尽责、为民服务情况。重点看是否存在首办负责制执行不严格、存在漠视监管服务对象利益、党务政务公开不规范、防汛救灾等突发事件作用发挥不充分和联系服务群众等情况。六要重点了解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情况。重点看树立政绩观、贯彻落实上级文件要求、开展调研、学风文风会风、基层减负措施落实、纠治官僚主义、公信力等情况。七要重点了解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是否加强整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问题。八要重点了解在“四资一工程”（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源配置、资本运作和工程项目）方面的廉洁情况。
（三）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一要重点了解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情况。重点看领导班子政治能力、表率作用发挥、决策能力、团结担当、民主集中制落实等情况。二要重点了解选人用人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重点看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好干部标准和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规定、选人用人风气等情况。三要重点了解基层党建情况。重点看履行党建主体责任、党内政治生活、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日常教育监督管理等情况。
（四）聚焦巡视巡察整改落实方面。一要重点了解司法局党组落实整改主体责任情况。重点看对整改态度是否端正，是否压实整改责任，推动整改落实。二要重点了解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落实整改日常监督责任情况。三要重点了解整改实效和建立长效机制情况。重点看是否主动推动重点难点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是否存在前紧后松、虎头蛇尾、边改边犯、改后再犯等问题。
三、增强担当意识，共同完成好本轮巡察工作任务
高质量完成本轮巡察任务，是区委第一巡察组和司法局党组共同的政治责任。希望司法局党组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强化责任担当，积极支持配合区委巡察工作，确保巡察取得实效。
一要强化政治责任。司法局党组要强化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把“两个维护”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切实增强共同查找问题、解决问题的内生动力，形成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同题共答的工作合力。要以此次巡察为契机，对标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要求，主动查摆、系统梳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深入剖析原因，实事求是向区委第一巡察组报告有关情况。要鼓励和支持干部群众反映与此次巡察有关的情况和问题，努力营造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有利于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良好氛围。巡察期间，司法局党组对区委第一巡察组指出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普遍性、突出性问题，各类监督检查发现的应改未改的突出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个别典型问题，要积极推进立行立改，让干部群众切实感受到巡察带来的实际效果。
二要强化协作配合。巡察能否真正取得实效，离不开被巡察党组织的支持和配合。区委第一巡察组将紧紧依靠司法局开展工作，司法局要根据《被巡察党组织配合区委巡察工作规定》等制度要求，加强与区委第一巡察组的沟通联络，配合做好个别谈话、座谈调研、延伸了解等工作。司法局派驻纪检监察组要强化与区委第一巡察组的协作配合，积极提供已有监督成果，形成监督合力。妥善处置涉巡舆情，安排专人监测监看，重要情况及时通报区委第一巡察组。要配合区委第一巡察组协调处理好信访问题，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
三要强化纪律要求。司法局要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有关规定，对妨碍、干扰巡察工作的行为，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确保巡察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同时，不能以配合巡察工作为由，对干部职工提出不合理的工作要求。区委第一巡察组将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恪守巡察职能权利边界，严格遵守“两不规定”，不干预司法局日常工作，不履行执纪审查职责，巡察期间，干部选拔任用、出访出差等不受影响。同时，区委第一巡察组将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落实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要求，请大家对区委第一巡察组进行监督。
巡察期间，区委第一巡察组设立信访联系电话：15504390179，每天受理电话的时间为8:30至16:30；邮政信箱：吉林省白山市A611号邮政专用信箱，收件人：区委第一巡察组。同时，在浑江区司法局楼外及各个司法所楼外设置“区委第一巡察组联系信箱”。区委第一巡察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4年7月5日（现场巡察结束前5天），欢迎大家随时与区委第一巡察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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